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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青岛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对申请海域
进行公示：

用海类型：交通运输用海（一级类），港口用海（二级类） 用海方式：非透水构筑物，建设填海造地，港池、蓄水
用海面积：124.3600公顷，其中非透水构筑物4.4246公顷，建设填海造地110.3815公顷，港池、蓄水9.5539公顷
用海期限：50年 用海性质：经营性 申请单位：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海域的位置：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作业区北三突堤北侧
公示期：7日（2023年10月11日-2023年10月19日）。
经纬度坐标（重要拐点）：

以上内容予以公示。与该海域使用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单位，如有异议，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
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异议，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海域使用权手续。

联系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水灵山路59号3号楼407室
联系电话：0532-86136602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
2023年10月11日

关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作业区湾底通用码头工程用海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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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邱 士 华 的
372423198002205519号身份证，声明作
废。●遗失青岛希莱运输有限公司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520013668501， 银 行 账 号 ：
3803035039000005607，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兴阳路支
行，声明作废。●遗失胶州市酒肆酒吧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702810159878，声明作废。● 遗 失 MECHEL CARBON
(SINGAPORE) PTE. LTD.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4520070775101，账号：
NRA8110601010901485245，开户行：中
信青岛山东路支行，声明作废。●遗失负责人：张震东，经营场所：
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37号新贵都集贸
市场 59 号的 370202600457351 号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公告
青岛纳普斯服装整理有限公司：

我局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向你单位
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
书》（青城人社监理决字[2023]第 003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
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催告。因无法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青城人社催字[2023]第 095 号《履行
行政决定催告书》，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 日内到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 222
号2楼201室领取，逾期不领，即视为送
达。如你单位对此催告书有异议，可自
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提
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
辩，视为你单位放弃权利。逾期仍未履
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牛兆平、王璐 电话：58659729、
58659730
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11日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凯顺制帽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702120344983，声明作废。
青岛阿姆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发票专用章一枚，编

号：3702120344985，声明作废。
青岛阿姆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青岛厚德投资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通远吉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一枚（法人：李

莉），编号：3702030055073，声明作废。
青岛弗瑞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章一枚，编号：

3702030055072，声明作废。
青岛弗瑞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110080393）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恒鑫顺达工贸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131261300）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煜华同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章

（3702131261301）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煜华同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于 冰 杨 棣

3702131261302）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煜华同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
青岛优房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
罚决字[2023]第 202 号《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你单位：
12000.00元处罚。因无法通过直接、邮
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你单位可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提起
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履行本决定；逾
期不履行决定又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杜坤升，联系电话：
58953790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11日

公告
青岛给力钓鱼用品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
罚告字[2023]第 06114 号《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你单
位：12000.00 元处罚。因无法通过直
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
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
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
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张燕铭，联系电话：
5895378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11日

公告
青岛福宜佳商贸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的
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6月29日向你
单位依法送达了青黄人社监罚决字

[2022]第485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决定书》，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政处罚
决定。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罚字
[2023]第 011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罚/理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无法通过直
接、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逾
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张燕铭，联系电话：
5895375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11日

公告
青岛新恩远建筑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我局要求整改
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社监
罚告字[2022]第 752 号《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你单位：
12000.00元处罚。因无法通过直接、邮
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该行政
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
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王普进、张燕铭，联系电话：
58953787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0月11日

弃婴公告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

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74号路口西北侧的废弃
快递三轮车上捡拾男婴
一名，出生日期2022年8
月16日，随身物品：白色
带小碎花连体、婴儿褥
子一套。入院诊断：高
胆红素血症。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青岛市儿童福利院医疗康
复科联系，联系电话：85930890，联系地
址：崂山区青大一路 101 号儿童福利
院。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依法安置。

青岛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10月10日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